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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企业端网址：

http://py.xmsme.cn/

一、厦门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首页展示

（一）政策通知

1.点击首页政策通知专栏，可查看最新的公告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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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自测及咨询【稍后开放】

1.自测工具：点击自测工具，进入企业自测功能模块，根据

自测结果可了解到企业是否符合申报要求，此功能目前尚在开发

阶段，稍后会开放。

2.咨询电话:厦门市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，由各区（包括

火炬高新区）进行审核，填报中有疑问可以向各区进行咨询（思

明区工信局:5885927；湖里区工信局: 5722172 ；集美区工信

局:6220363；海沧区工信局:6057579；同安区工信局:7010102；

翔安区工信局:7882763；火炬管委会:5382025）

（三）企业账号申请及登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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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点击【申报】，会跳转到【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登录系统】。

登录页面进行注册/登录。

2. 未注册的企业请注册企业账号（注意：需注册企业账号

而非自然人账号），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。登录后会自动跳转

至工信部对应的网站，如未进行跳转，可打开以下的网站：

（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zxqySy/main），点击【申报】，

出现可申报城市弹窗，选择【厦门】进行申报，未登录的企业会

跳转至登录页面进行注册/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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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企业最新消息展示该企业最新的前 5 条消息。点击【更多】，

进入企业信息管理中【我的消息】模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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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信息管理：

1.企业基本信息：新注册企业未完成基本信息维护的用户需

点击进入【企业信息管理】维护企业基本信息。未认定的企业只

提供基本信息编辑功能，点击【编辑】可以填写以及修改基本信

息。请注意【注册地】与【所属行业】信息将分别作为管理端审

核区划与数字化水平评测表分类依据，请准确填写。（注：可申

报省市请选择厦门市，企业注册地请选择思明区、湖里区、海沧

区、集美区、同安区、翔安区或火炬高新区。）

2.我的消息:【我的消息】展示与该企业有关的消息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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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分为【认定到期】、【信息更新】、【认定通知】、【取消

认定】、【申报提醒】五个模块。点击相应消息的标题，展示消

息具体内容.

3.企业申报信息

企业申报信息是企业申报的入口，企业通过点击【申报】进

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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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进入【申报】界面，在填写测评表时企业可进行【暂

存】【下载】【提交】【返回】操作。

（2）请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主导产品情况表：包括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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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、从事该产品领域的年限、产品类别、行业领军企业等。

（3）请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填写近三年的经济效益和经营

情况。

（4）请填写贵公司的创新能力情况：包括知识产权情况及

荣誉资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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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填写企业所属领域及其他

（6）企业提交申报信息后，申报信息界面会展示企业的历

史申报记录，可以进行【详情】【下载】【撤回】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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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企业申报提交后若有信息需要修改，可点击【撤回】

在【撤回修改】处进行信息的修改与提交

注意：若企业发现界面未显示【撤回】按钮，表明管理端已

经开始审核，企业可联系管理端（各区责任部门）退回申报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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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在【退回修改】处进行信息的修改与提交。

（四）企业重大变更

企业在此界面可以进行企业重大变更操作。点击【新增变更】，

企业可根据情况新增重大信息变更。在变更记录显示界面，企业

可以对暂存的数据进行【编辑】、【删除】操作；点击【详情】

可以查看企业提交的数据的详细信息。根据【变更类型】，可以

查询企业的历史变更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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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认证到期管理

企业可以在认证到期管理页面提交复核申请。未认定的企业

不提供复核功能，满足复核条件的企业点击【去复核】，可以进

行复核申请。该界面可以查询企业的历史复核记录，对已提交复

核的记录可以进行【详情】操作。

四、常见问题解答

1.Q：企业登录平台时发现绑定手机号需要修改，如何处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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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企业可在登录页点击【手机号修改】，选择邮箱核验或

人工核验的方式修改手机号，修改成功后系统会向修改后的手机

号发送包含登录名的短信。

2.Q：自然人是否可以进行优质中小企业申报？

A：需通过【法人账户】完成申报，如登录账户已完成自然

人实名认证，企业可重新注册法人账户，完成认证后进行申报。

3.Q：企业登录后用户中心界面显示未实名认证，但进行认

证时显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存在，如何处理？

A：这种情况说明企业已有注册账户，可按以下方法操作：

1）已实名法人/自然人用户可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

证号进行登录；

2）已实名用户，在登录页点击【账号找回】，填写信息进

行找回；

3）若在找回时提示“信息有误”，您可在登录页点击【手

机号修改】，核验方式选择“人工核验”填写信息进行找回。

4.Q：为什么平台没有企业所在省份申报入口？

A：需管理端后台完成【申报时间】维护并进入指定申报时

间段内，企业端将开放对应省份的申报入口。

5.Q：企业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前是不是必须先申报创

新型中小企业？

A：系统没有做条件限制，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创新型中小企

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也可以仅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或专精特

新中小企业任一类型。但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前需完成数字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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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评测。

6.Q：数字化水平评测可以多次答题吗？

A：可以。系统将自动同步企业【最新一次】答题结果作为
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”第 5 个评价指标“数字化水平”的

评价依据。

7.Q：企业提交申报后想修改材料，如何处理？

A：在申报开放时间段内，企业可通过【撤回】在【撤回修

改】处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，若企业申报记录界面无【撤回】按

钮，说明管理端已开始企业申报审核，可通过【当前处理层级】

的管理端后台进行【退回】，由企业在申报记录【退回修改】处

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。

8.Q：作证材料上传时，有弹窗提示“服务器忙，请稍侯再

试”，如何处理？

A：此种情况有可能是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名字含有特殊字符

导致的，请检查改正后再尝试重新上传。

9.Q：作证材料上传时，若有多个附件需要上传，请问如何

处理？

A：企业可将多个资料进行打包，压缩成 zip 格式进行上传。


